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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封公司机密文件流出

2021年8月，范先生入职上海一家生

物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劳动

合同，工作岗位为高级医学信息顾问，从事

销售工作，并约定工作地点为南京。可是，

仅仅工作了1年多，公司就要求和范先生

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解约的理由是范先生将34封带

有公司机密的文件通过公司邮箱转发给了

外部邮箱。范先生表示，之前自己已在公

司微信群里公开表示，将保存相关证据至

自己的私人邮箱，其主观上不存在泄露公

司秘密的故意，留存的邮件也都是公司已

发送给他的，转发的都是记录范先生工作

能力、工作内容、生物公司违法违规、拖欠

报销款的邮件。他自始至终没有将邮件泄

露给任何第三方，仅作为维权使用。

范先生认为生物公司无故解除与他

的劳动合同，严重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于是将生物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判令生物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万

余元。

公司称员工违反保密协议

生物公司表示，2022年10月16日至

2022年10月18日期间，范先生持续通过

其名下的公司邮箱向外部邮箱转发了34

封邮件，泄露、传递的邮件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的业务协作及商业交易信息，例

如公司与外部合作医生签署的服务协议

（其中涉及第三方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

码、银行账户信息、联络电话及邮箱等敏

感个人信息）、公司向外部机构付款的银

行交易记录，公司的业务计划和商业策

略，如公司重要项目信息、公司产品信息、

公司产品的核心业绩数据、产品投入使用

的患者名单及信息、公司内部重要人事任

命通知及公司规章制度等各项商业秘密

及保密信息。

范先生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订立

的保密协议约定，也严重违反了公司的

《员工手册》《信息安全政策》《员工行为准

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员工手册》规定的

“违反保密义务，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公

司有权据此做出严重违纪处罚并立即解

除劳动合同，故生物公司是合法解除双方

劳动合同。

法院：员工违纪泄密在先
企业解约并无不妥

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范先生确实

存在转发邮件的行为。经查，邮件内容

确实涉及了生物公司外部合作医生的个

人信息、生物公司向外部机构付款的银

行交易记录等内容，结合公司规章制度

对于公司保密信息的规定，可予认定上

述信息内容属于生物公司的保密信息。

其次，根据生物公司提供的员工登记表

等证据显示，范先生未通过正式的书面

形式等方式向生物公司披露过涉案外部

电子邮箱为范先生本人所有，微信聊天记

录中范先生也仅提及了该邮箱，并未明确

该电子邮箱实际为范先生本人所有，因

此，法院难以确认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前，生物公司已经明确知晓该电子邮箱为

范先生本人所有。

再次，即使法院认定生物公司明确知

晓外部电子邮箱为范先生本人所有，法院

亦难以认定范先生的转发行为未违反公司

的规章制度，一方面，公司明确保密信息的

定义及范围，规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及禁止

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对其定义的保

密信息具有较高的掌控度，因此，即使范先

生将保密信息转发至自己所有私人电子邮

箱中，对于公司而言，也是一种破坏信息掌

控度的行为，一旦脱离了公司的掌控，保密

信息的泄露与否便不再由公司掌握和控

制，这与公司制定相应保密规定的初衷是

相违背的；另一方面，生物公司的《雇员保

密信息和发明转让协议》及《信息安全政策

3.0》分别明确规定，员工不得通过非公司

的电子邮件讨论或传递涉及保密信息的任

何内容，或私自转发、挪用在工作期间接触

到的公司数据。综合上述情形，法院确认

生物公司主张范先生存在违纪行为具有相

应的事实依据，生物公司据此依据员工手

册的有关规定解除与范先生的劳动合同，

并无不妥。

据此，法院驳回了范先生所有诉讼请

求。

受远光灯影响
碾压到酒醉躺在地上的行人

2022年2月24日晚上，付某驾驶小型

轿车行驶时，受李某驾驶的小型越野客车

远光灯影响，碾压到酒醉躺在地上的行人

匡某，造成匡某受伤。付某为逃避责任，指

使其妻子冒名顶替。

事发后，付某主动到公安交管部门承

认其是事发当晚的实际驾驶人。经公安交

管部门认定，付某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

李某承担次要责任，匡某承担次要责任。

付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

（2020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上述保险

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

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

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

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上

述规定内容作加黑提示。付某驾驶车辆的

所有人为该车辆投保时，在《机动车综合商

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上进行了电子签

名。后付某与匡某、李某及保险公司就事

故赔偿责任协商未果，原告匡某起诉至法

院。

诉讼中，付某认为，其驾驶的车辆在保

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

发生在保险期内，匡某的损失应由保险公

司在保险范围内先行理赔。

保险公司认为，付某发生交通事故后

为逃避法律责任指使其妻子冒名顶替，其

行为属于“故意破坏现场、伪造现场、毁灭

证据”的情形，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及相关规

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认定
属于故意逃避责任追究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是，

付某指使其妻子冒名顶替为肇事车辆驾驶

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情

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

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

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

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

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本案中，

付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妥善保护现场，

未及时向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交通管理部

门报案，相反，指使其妻子冒名顶替为事故

发生时的肇事车辆驾驶人。直至事故发生

后的第三天，付某才向公安交管部门如实

供述其为实际驾驶人。付某指使其妻子冒

名顶替为肇事车辆驾驶人的行为，主观上

具有逃避责任追究的故意，客观上导致公

安交管部门和保险公司无法对付某在事故

发生时的精神状态以及是否有醉酒驾驶等

违法情形作出判断。该行为应认定为“故

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情形。

对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故意破坏、伪

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形，《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

版）》第二十二条已明确规定保险人不负

责赔偿相关损失和费用。而且，保险公司

对该免责条款已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投保人本人也已签字确认其充分理解并

接受上述免责条款，该免责条款对双方均

发生法律效力。据此，法院在判决中判定

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无需承担

赔偿责任。

撞伤人叫妻子顶包，保险要赔吗
保险公司认为属于免赔情形，法院予以支持

撞伤人叫妻子顶包，保险要赔吗
保险公司认为属于免赔情形，法院予以支持

机密文件发自己邮箱，咋就被“炒”了？
法院：转发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员工被“炒”不冤

《潇湘晨报》

驾车撞伤人，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叫妻子顶包。后来才选择自
首……指使妻子冒名顶替肇事车辆驾驶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机动车商业保险免
责情形？近日，湖南郴州中院审结了一起找人顶包破坏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
湖南高院网5月13日发布了这起案例。

《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仅仅入职1年，范先生就被公司“炒了鱿鱼”。原因就在于范先生

将公司机密文件发送到外部邮箱，公司认为泄露了商业机密。对此，

范先生叫冤，因为他转发的是自己的私人邮箱。范先生认为公司无故

解除劳动合同，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于是将公司告上了法院。那么

自己发自己邮箱，是否构成泄密呢？公司“炒鱿鱼”的做法是否合法？

日前，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